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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教師工會的角色教師工會的角色教師工會的角色教師工會的角色教師工會的角色教師工會的角色教師工會的角色教師工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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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的性質勞工的性質勞工的性質勞工的性質勞工的性質勞工的性質勞工的性質勞工的性質
((((((((勞勞勞勞勞勞勞勞爭法爭法爭法爭法爭法爭法爭法爭法§§§§§§§§5454545454545454))))))))

組織的

獨立性

組織的

獨立性

活動的
有效性
活動的
有效性

成員
的安
全性

成員
的安
全性

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工會存續的關鍵工會存續的關鍵工會存續的關鍵工會存續的關鍵工會存續的關鍵工會存續的關鍵工會存續的關鍵工會存續的關鍵

不受到干
涉和影響

不受到威
脅和不利

益

有「誠意」
的對話

最後的武
器作後盾

如中華
中學案

如中華
中學案如罷

工權

如嘉義教師
職業工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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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麼是不當勞動行為二、什麼是不當勞動行為二、什麼是不當勞動行為二、什麼是不當勞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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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權

的侵害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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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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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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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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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當勞動行為制度的目的和構成要件三、不當勞動行為制度的目的和構成要件

團結權侵害
的救濟

司法救濟

勞工法庭

勞動假處分

行政救濟

調解委員會

裁決委員會

確定權
利有無

暫時恢
復權利

勸誘和
解

綜合型
ADR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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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當勞動行為制度的目的和構成要件三、不當勞動行為制度的目的和構成要件

以行政罰
作擔保之
暫時、多
元的權利
回復手段

四個月內
作成裁決

三審制約需
2-5年

正義的
最後一
道防線

司法救濟司法救濟

最終救濟

耗時

付費

非勞動(法)
專家

行政救濟行政救濟

暫時救濟

迅速

免費

勞動關係(法)
專家

比例收費

依請求利
益之價值
比例收費

1-5人之職
業法官

由13名
學者專家
組成，具
調查權

三、不當勞動行為裁進制度的目的三、不當勞動行為裁進制度的目的

權利

救濟

權利

救濟

• 不利益對待禁
止

• 權利回復

勞資

秩序

勞資

秩序

• 支配介入禁止

• 黃犬條款禁止

誠信

協商

誠信

協商

• 無正當理由不
得拒絕團體協
商

制度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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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當勞動行為類型及構成要件(1)

處6-30

萬罰鍰

團結權
侵害

協商權
侵害

爭議權
侵害

四、不當勞動行為類型及構成要件(2)

2.工會團體權的侵害(工會法第35條)

1.黃犬條款

2.介入或控制工會

3.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商

(1)雇主拒絕與勞方專屬協商代表協商者

(2) 勞資之一方於期限內未提出對應方案者

(3) 勞資之一方拒絕提供合理協商之必要資料者

妨害或限制工會之成立、妨害或限制工會之成立、

組織或活動之行為。組織或活動之行為。

違反者罰6-
30萬可連續雇主對於勞工以不加雇主對於勞工以不加

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

務為僱用條件。務為僱用條件。

違反者罰10-
50萬後兩項
可連續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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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裁決委員會的構成和運作

申請人 裁決委員會

第一組

受理決定

調查會議
調查
報告

第三組… 第四組

主任委員 裁決
會議 詢問

會議
裁決決定

送達

確
定

行
政

訴
訟

民
事
訴
訟

1 解僱等無效宣告
2令一定行為或不

行為

裁決流程預

計需

84~134天

7天
內

20天內可
延20天

7天內
召開

30天內決定
可延30天

20天
內

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

決

定

書

的

效

力

私權變動

無效之認定
(工35Ⅱ)

權利回復命
令

道歉或揭示
決定文

裁罰

非私權變動
作為或不作
為之命令

30天內民
事起訴→失

效
法院核定=
確定判決

連續處罰至
履行時

提起訴願

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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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

救
濟
方
法

回復原狀
解僱、降調、減薪

記過、平調、拒絕會
務假、考績歧視

支配介入禁止

道歉或揭
示裁決

揭示裁決書或一定文字

道歉文

令協商相關之
作為或不作為

無效宣告

令回復原工作、職位

令作為或不作為：
回原職、給會務
假、塗銷處分、
代扣會費、不得

影響工作

公告周知、促
使反省、警愓

令同意參加協商

令支付原工資、
津貼及法定利息

令提出對應方案

令提出必要資料

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

雇主不當

勞動行的

手法

不用理由的

「霸王型」

假藉名義型

否認到底型

雙重動機型

直接認定為
不當動行為

證明有不

當勞動行

為之認識

大量觀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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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判斷基準

不以故意

或過失為

限

大量觀察

法

列舉各種

間接事實

推定具不

當勞動行

為認識

雇主無法

舉反證否

定

不當勞動

行為成立

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大量觀察法

工會幹部A
被考乙等

大量觀察法
①工會與雇
主關係對立

中

②A過去考
績多甲等

③考乙等理
由不充分

④A曾批評
雇主不是

推定具不當
勞動行為

雇主無法舉
反證否定

不當勞動行
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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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a&q

 

Q1：：：：今年今年今年今年2月月月月1日日日日工會理事工會理事工會理事工會理事A被通知其被通知其被通知其被通知其考績評定為丙考績評定為丙考績評定為丙考績評定為丙。。。。
A甚為不滿甚為不滿甚為不滿甚為不滿，，，，向人評會提起申訴向人評會提起申訴向人評會提起申訴向人評會提起申訴，，，，一直無下文一直無下文一直無下文一直無下文。。。。於於於於6月月月月
24日日日日發現其薪資表未依往年列入端節獎金發現其薪資表未依往年列入端節獎金發現其薪資表未依往年列入端節獎金發現其薪資表未依往年列入端節獎金5000元元元元。。。。經經經經
詢問會計部門表示其被評為丙等之故詢問會計部門表示其被評為丙等之故詢問會計部門表示其被評為丙等之故詢問會計部門表示其被評為丙等之故。。。。於甲懷疑去年於甲懷疑去年於甲懷疑去年於甲懷疑去年
底在勞資會議上底在勞資會議上底在勞資會議上底在勞資會議上，，，，其以工會代表身分質疑總經理按插其以工會代表身分質疑總經理按插其以工會代表身分質疑總經理按插其以工會代表身分質疑總經理按插
親戚到公司上班之事所致親戚到公司上班之事所致親戚到公司上班之事所致親戚到公司上班之事所致。。。。因而欲提起不當勞動行為因而欲提起不當勞動行為因而欲提起不當勞動行為因而欲提起不當勞動行為
裁決申請裁決申請裁決申請裁決申請，，，，但自但自但自但自2月月月月1考績核定後已逾勞爭法第考績核定後已逾勞爭法第考績核定後已逾勞爭法第考績核定後已逾勞爭法第39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2項所規定之項所規定之項所規定之項所規定之「「「「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為之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為之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為之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為之」」」」之限之限之限之限
制制制制，，，，問問問問「「「「事實發生之次日事實發生之次日事實發生之次日事實發生之次日」」」」可自端節獎金短少之日起可自端節獎金短少之日起可自端節獎金短少之日起可自端節獎金短少之日起
算嗎算嗎算嗎算嗎?

2/1

申訴考績
評丙

3/1

獎金
未發

6/24

提起
裁決

7/1

裁決委員
會是否應

受理?

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a&q

 ( 一 ) 申請期限的限制(§39Ⅱ)

裁決委員會認為：「不當勞動行為發生於5月1
日前90日之前，繼續行為持續至5月1日之後者，
則當事人可依該法於5月1日起90日之期間內申
請裁決。」因此，「事實發生之次日起90日
內」之事實如為斷續行為時，即雇主以一個不
當行為之意思，所為之各個行為的最後一個行
為事實之日而言(如100字第2號裁決)

但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考績與最後因考續所致
之升遷、紅利、年終獎金是法律狀態的繼續，
非行為繼續，因而判決廢棄本裁決(本案仍在
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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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a&q

 

Q2：：：：這屆工會理事選舉由於資方介入這屆工會理事選舉由於資方介入這屆工會理事選舉由於資方介入這屆工會理事選舉由於資方介入，，，，結果親資結果親資結果親資結果親資

方理事占多數方理事占多數方理事占多數方理事占多數。。。。少數派理事甲不滿資方介入少數派理事甲不滿資方介入少數派理事甲不滿資方介入少數派理事甲不滿資方介入，，，，欲提欲提欲提欲提

起工會法第起工會法第起工會法第起工會法第35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5款之支配介入的不當勞款之支配介入的不當勞款之支配介入的不當勞款之支配介入的不當勞

動行為裁決申請動行為裁決申請動行為裁決申請動行為裁決申請，，，，但是理事會不同意但是理事會不同意但是理事會不同意但是理事會不同意。。。。問甲個人可問甲個人可問甲個人可問甲個人可

否向裁決委員會提起否向裁決委員會提起否向裁決委員會提起否向裁決委員會提起?請求事項如何寫請求事項如何寫請求事項如何寫請求事項如何寫?

(二)申請人之資格

勞工個人

工會

個人不利益對待
工§35Ⅰ(1、3、

4)

個人不利益對待
無效工§35Ⅱ

支配介入工會
§35Ⅰ(2、5)

不當勞動行為制
度的根據是來個
人團結權，因此
工會之團結權受
侵害，工會會員
個人之提起並無
不可。

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a&q

 

(三)、請求事項

勞工個人

工會

個人不利益對待
工§35Ⅰ(1、3、

4)

個人不利益對待
無效工§35Ⅱ

支配介入工會
§35Ⅰ(2、5)

裁決程序和法院很類似，裁決委員會多依申請人之請
求事項進行調查和裁決，不超出請求範圍。但由於勞
爭法規定委員得作成作為不作為之命令，範圍極廣，
委員會得以回復個人或工會權利為目的作成各種必要
之命令，如道歉文等。因此申請人亦可各種必要的請
求，可有必要，可能獲得同意。

請求裁決雇主之解僱、
減薪、降調無效
請求裁決雇主之解僱、
減薪、降調無效

請求回復原職、給付
薪資、法定利率(息)
請求回復原職、給付
薪資、法定利率(息)

請求代扣會費、進行
協商、提出資料…
請求代扣會費、進行
協商、提出資料…

詳

細

參
照

前

面

救

濟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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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a&q

 

Q3：：：：工會曾和資方在裁決調查中和解工會曾和資方在裁決調查中和解工會曾和資方在裁決調查中和解工會曾和資方在裁決調查中和解，，，，但是事但是事但是事但是事

後資方並沒有確實履行後資方並沒有確實履行後資方並沒有確實履行後資方並沒有確實履行，，，，問工會可否再請求裁問工會可否再請求裁問工會可否再請求裁問工會可否再請求裁

決委員會重新審理決委員會重新審理決委員會重新審理決委員會重新審理?

(三)、申請人之資格

勞工個人

工會

個人不利益對待
工§35Ⅰ(1、3、

4)

個人不利益對待
無效工§35Ⅱ

支配介入工會
§35Ⅰ(2、5)

不當勞動行為制
度的根據是來個
人團結權，因此
工會之團結權受
侵害，工會會員
個人之提起並無
不可。

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a&q

 

Q4：：：：資方干擾工會成立不成資方干擾工會成立不成資方干擾工會成立不成資方干擾工會成立不成，，，，再次鼓動副主管加再次鼓動副主管加再次鼓動副主管加再次鼓動副主管加

人及收集會員委託書人及收集會員委託書人及收集會員委託書人及收集會員委託書，，，，意圖妨害工會理事選舉意圖妨害工會理事選舉意圖妨害工會理事選舉意圖妨害工會理事選舉，，，，

致會員大會中發生暴力衝突致會員大會中發生暴力衝突致會員大會中發生暴力衝突致會員大會中發生暴力衝突，，，，雇主以違反勞基法雇主以違反勞基法雇主以違反勞基法雇主以違反勞基法

第第第第12條對共同工作勞工施實暴行為由條對共同工作勞工施實暴行為由條對共同工作勞工施實暴行為由條對共同工作勞工施實暴行為由，，，，解僱工會解僱工會解僱工會解僱工會

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工會為全面向資方進行焦土作戰工會為全面向資方進行焦土作戰工會為全面向資方進行焦土作戰工會為全面向資方進行焦土作戰，，，，可否可否可否可否

將上述每一雇主行為分別提起裁決將上述每一雇主行為分別提起裁決將上述每一雇主行為分別提起裁決將上述每一雇主行為分別提起裁決，，，，以達到多重以達到多重以達到多重以達到多重

處罰雇主的效果處罰雇主的效果處罰雇主的效果處罰雇主的效果?

(三)、申請事由

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並未規定同一事件必須提起同一裁決
申請，但基程序上之經濟，應以一個不當勞動行為意思所
為等不同行為成立一不當勞動行為原則，策略上分別提起
未必會獲得較有利的結果，且可能更惡化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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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a&q

 

Q5：工會地處偏遠，要到台北提出裁
進申請至為不便又花費不菲。問委員可
否移地調查?

(三)、申請移地調查的可能性

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雖無直接規定，但由於我國採中
央一級審理，對於偏遠地方之不當勞動行為的裁決申
請人非不利，因此可利用下面兩項規定試行申請：
(1)裁決委員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時認為有必
要者。
(2)裁決委員認為調查之必要，得經主管機關同意，進
入相關事業單位訪查。§35Ⅱ

五、裁決委員會的運作:a&q

 
Q6：工會和雇主的爭議在勞工局達成和解，
雇主同意提供工會事務所，並給予駐會工會幹
部津貼。但是後來雇主沒有履行，工會可否提
起裁決申請。

1 同一爭議經和解或調解成立時不得再提起(勞爭

§44Ⅵ)。

2 和解內容不履行時可透過法院請求履行。

3 和解內容不覆行如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時，

仍得提起申請，但非要求重新審理，而應主張該

不履行具工會法35Ⅰ及團結協約法§6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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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介紹

( 一 ) 個人不利益待 解僱-
1.工會言論自由和過重的差別處分
  Q1雇主以工會常務理事甲於勞資會議中討論調薪時
與資方代表發生言語衝突時，回出「資方的狗」、
「董事會沒有LP」、「董事長是龜兒子」等言論構成
重大侮辱為由，解僱甲。甲可否主張因為參加工會活
動而受到解僱之不利益，申請裁決申請?

• 工會和個人言論有別

• 雇主因為地位優勢而負有
較高之容認義務

工會言論自由

的界限

工會言論自由

的界限

• 撤銷原處分另為適當之處
分

• 回復撤銷後之職位和權益

雇主過當處分

不當勞動行為

雇主過當處分

不當勞動行為

六、案例介紹
2.降調、不當考評：雇主對工會理事甲連續四年考續
評乙，並將其組長職務降調為研究員之案件。

雖然查績效考核屬人力資源管理體系中開發管理之一環，雇主具
有依工作規則所定考核之裁量權，非法院或裁決委員會所得介入
審查，惟若其考核違反工作規則或內部相關人事績效辦法所定
程序，裁決委員會本可介入審查；尤須指出者，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35條第2項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以勞工參加
工會活動或擔任會職務而為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益待遇者，
無效，據此，本法授予裁決委員會審查雇主人事權之權限，申
言之，雇主對勞工所為降調減薪處分，如係出自於不利益待遇之
動機，即應認定為無效。(勞裁(100)第2號裁決決定)

法院和委

裁委對考

績可介入

範圍

程序違法
人事績效辦法
程序

無效→回復
原狀

不當勞動行
為之動機

宣告無效(工§35)

救濟 回復原職及支付甲
等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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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介紹
3.平調：雇主對同仁發佈公開信指出「除非別有居心，沒有
必要設立工會」，並將工會常務理事平調他分行之事件。

雇主在同一概括之不當勞動行為動機下，將擔任工會常務理事甲
及乙同時調職，不但會妨害工會之發展，且已經造成其餘勞工不
敢加入或從事工會活動之不良效應，工會會務之推動亦受到影響，
為樹立相對人公司內部公平之勞資關係，爰命相對人不得有不當
影響、妨礙或限制企業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行為，並應自
本裁決書送達日起七日內於公司內部網站首頁以標楷體26號字型
公告附件所示之文稿七日，並將公告事證存查。(勞裁(100)6號)

平調之

不當勞

動行為

不利益 直接
間接

動機

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

減損工會實力

影響工會發展

救濟：回復原職、公告裁決書

六、案例介紹
 ( 二 ) 工會團體權侵害

1 .  妨礙工會活動—(勞裁(100)字25號裁決決定案)

雇主為支配工會，鼓動管理職員工集體要求工會同意入會，阻

礙會員大會進行，經被裁決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後，仍獲得同

意入會，並取得所有理監事席次。

概括之
意思或
動機

預備行
為

主要行
為

一個不
當勞動
行為

支配工

會

管理職

員集體

加入

取得理

監事席

次

一個不

當勞動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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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介紹

 ( 二 ) 工會團體權侵害

1 .  妨礙工會活動—雇主中立義務①(100-1)

雇主企業有跨場廠之企業內工會甲存在，並長期提供
該工會辦公處所和代扣會費，但關係一直不和諧，雇
主因而陸續促成其他乙和甲廠場工會成立，並以工會
法定代扣會費必須得到會員的同意為由，僅要求甲提
出所有會員的同意書，否則要停止代扣。

代
扣
會
費
型
態

代
扣
會
費
型
態

雙方約定雙方約定 不得意圖弱化工會而終止不得意圖弱化工會而終止

雙方之慣例雙方之慣例 不得意圖弱化工會而停止不得意圖弱化工會而停止

工會法
§28Ⅲ
工會法
§28Ⅲ 會員同意?會員同意?

個別同意個別同意

工會決議工會決議

章程訂定章程訂定

六、案例介紹

 ( 二 ) 工會團體權侵害

1 .  妨礙工會活動—雇主中立維持義務2(100-14)

工會內有兩大派系衝突，雇主與一名工會理事甲因解
僱事件爭議在法院訴訟中，經法官裁定回復甲受僱身
分，但雇主以工會未同意回復其理事身分為由拒絕給
予一切工會活動及其他企業內各勞工代表會議的會務
假，因而提起令雇主給予會務假之請求。

在同一企業內有多數工會併存時，雇主對各工會均應保持
中立態度，平等承認和尊重其團結權，不得因各工會的立
場或運動路線等之不同，而對之為差別待遇之行為，此即
所謂雇主之平等對待的義務。依同一法理，對於同一工會
之會員，雇主亦有平等對待的義務。 (勞裁(100)第14號)

雇主之平等對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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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介紹

 ( 二 ) 工會團體權侵害

2 雇主中立維持義務2(裁決100-14號)

僱
主
中
立

維

持

義
務

企業內數工
會併立時

各

工
會
間

協商權

會務假

會務所

代扣會費

企業內與外
工會併立時

除企業工會之特
別規定外

工會內數派系
併立時

會
員
間

勞動條件

其他對待

同一(性質不可分)同一(性質不可分)

同等(程度不可分)同等(程度不可分)

比例(程度可分)比例(程度可分)

例外(法政策)例外(法政策)

企業別工會優遇之
工會法政策

六、案例介紹

 3 爭議行為(100-

工會為反對值班中出勤務時替客戶換瓦斯表，

發起要求部分會員拒絕值班的爭議行為，於

開始前雇主已同意要求，無爭議目的存在，

但會員未受停止指示而倒拒值班。於事後未

值班者受到三節獎金不同待遇之不利益。

爭議行為概念和不當勞動行為

爭議目的
阻礙提業
正常運作

爭議行為

不當爭
議行為

不當
處分

不當勞
動行為

不利
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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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介紹

 ( 三 ) 拒絕團體協商或有違誠信協商原則
縣教育產業工會在ABC 三校取得過半數的會員，
因此分別對該三校校長及縣教育局長提起團體
協商該等三校教師之勞動條件的請求被拒。

教師企業
工會

教師產業
工會

教師職業
工會

校長
相對協
商權

當然協
商權

企業

金融控股公司

關係企業

縣市教
育局長

全國教師
工會

教育部長相對協
商權

未定案

六、案例介紹

 ( 三 ) 拒絕團體協商的三種類型(原則)(團體協約
法第6條)

11

• 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
容、時間、地點及進行方式，拒

絕進行協商。

22

• 未於六十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
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

33
• 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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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本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事例

(1)不利益對待的具體事例

七、日本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具體事例

(2)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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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本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具體事例

(2)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商

七、日本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具體事
例

(3)支配介入的具體事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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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本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具體事
例

(3)支配介入的具體事例

•。
1.。


